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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坤博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 

核查意见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浙江

坤博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博精工”或“公司”）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北京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

则》等有关规定，对坤博精工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进行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3 年 11 月 15 日，坤博精工发行普通股 785 万股，发行方式为向不特定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发行价格为 19.4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5,291.80 万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3,283.20 万元，到账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17 日。公司因行

使超额配售取得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2,137.79 万元，到账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22

日。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存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5 年 3 月 14 日，公司上述发行股份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计划

投资总额（调

整后）（1） 

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2） 

投入进度

（%） 

（3）=（2）

/（1） 

1 

募投项目：光

伏单晶生长炉

炉体生产线建

设项目 

嘉兴坤博新能源

装备制造有限公

司 

113,233,700.00 55,332,148.57 48.87% 

2 

募投项目：研

发中心建设项

目 

嘉兴坤博新能源

装备制造有限公

司、浙江坤博精

工科技股份有限

39,033,100.00 4,509,872.14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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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合计 - - 152,266,800.00 59,842,020.71 60.42% 

（二）募集资金存储情况 

截至 2025 年 3 月 14 日，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账号 金额（元） 

嘉兴坤博新能源

装备制造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兴海盐支行 
8110801013802806750 4,396,734.30  

嘉兴坤博新能源

装备制造有限公

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兴海盐支行 
721899991013000055741 10,615,211.55 

浙江坤博精工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兴海盐支行 
721899991013000055264 21,048,760.23 

合计 - -  36,060,706.08 

注：截至 2025 年 3 月 14 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 60,000,000

元。 

三、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具体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概况 

序

号 

原定募集资金

用途 

变更前拟投资金

额 

变更后募集资金

用途 

变更后拟投资金

额 

募集资金

用途变更

的主要原

因（请简

要描述） 

1 

光伏单晶生长

炉炉体生产线

建设项目 

113,233,700.00 

光伏单晶生长炉

炉体生产线建设

项目 

83,863,700.00 

募投项目

建设未达

预期 

2 / 0.00 

年产 900 套大型

风电传动部件生

产线改造提升技

改项目 

29,370,000.00 
提升公司

经营效益 

3 
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39,033,100.00 

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 
39,033,100.00 - 

合

计 
- 152,266,800.00 - 152,266,800.00 - 

（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原因 

公司募投项目“光伏单晶生长炉炉体生产线建设项目”系公司于 2023 年结

合当时的市场环境、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实际情况等因素制定，该募投项目投资

计划编制至今已近 2 年，受到光伏行业周期性供需失衡的影响，募投项目建设未

达预期，该项目新建厂房已于 2024 年 9 月竣工并投产。公司结合市场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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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战略规划，从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出发，为控制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拟降低

募集资金在该项目中的投入。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增强企业竞争力，公司拟变更上

述募集资金中的部分资金用途为投资建设“年产 900 套大型风电传动部件生产线

改造提升技改项目”。 

（三）变更后的募集资金用途具体情况 

1、项目名称：年产 900 套大型风电传动部件生产线改造提升技改项目 

2、实施主体：嘉兴坤博新能源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3、实施地点：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秦山街道秦山工业园区 

4、工程方案：本项目拟对募投项目“光伏单晶生长炉炉体生产线建设项目”

中约 4000m2 厂房进行改造升级，并新增部分生产设备、环保设备、运输设备等。 

5、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 2,937.00 万元，资金的具体使用计划如下： 

序号 投资内容 投资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 211.00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64.00 

3 设备购置费 2,562.00 

合计 2,937.00 

注：以上金额为公司初步预算结果，最终以签订合同及项目实际发生额为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财务部门办理变更募集资金的划转及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开户等事宜。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后，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 号——募集资金管理》及《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及要求，公司拟新设募集资金专户并与保荐机构国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募集资金开户银行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

金进行专户管理。 

（四）变更后的募集资金用途可行性分析 

1、符合行业发展趋势 

随着国内对清洁能源需求的不断攀升，以及全球能源安全和清洁能源转型的

大趋势，预计未来风电装机规模将继续高速增长。预计 2025 年，国内风电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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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高速增长，同时海外风电新增装机规模也将快速增长，这为风电设备行业带

来广阔的市场空间。公司“年产 900 套大型风电传动部件生产线改造提升技改项

目”产品主要应用于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的生产制造，符合行业发展趋势。 

2、具备技术可行性 

近年来我国风电设备制造技术迅猛发展，大功率风电机型不断涌现，智能化

程度日益提高，设备零部件基本实现国产化。大兆瓦机组的应用不仅能减少占地，

还能降低单位功率造价，提高风能利用效率。经过多年行业技术积累，公司在精

密成型零部件产能性能提升方面已掌握了核心技术。本项目拟通过合理的化学成

分设计、原料控制、工艺控制获得风电用高强度球墨铸铁件，确保在大功率机组

铸件承载能力的基础上，降低铸件重量成为新型铸件材料。 

3、扩大风电市场份额 

公司现有的精密成型零部件产品主要以中小规格为主，为进一步拓展业务领

域，公司计划向大型精密成型零部件产品升级，通过对现有厂房及生产设备进行

提升改造，提高设备性能和自动化程度，优化生产工艺，不断促进技术创新及优

化产品结构和质量，提升核心竞争力。本次技改项目的实施将会增加风电类产品

的销售收入，从而提升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力。 

4、具备稳定的客户基础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高端装备精密成型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结合市场需求动态和行业发展趋势，公司以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研究开发为核心，

持续改进生产工艺，提升产品性能，并与国内知名风电机组制造商保持着长期稳

定的合作关系，通过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为该技改

项目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四、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决策程序 

（一）公司审议程序 

2025 年 3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公司尚需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履行项目备案及环评批复等手续，公司将积极争



5 

取尽快完成与项目相关的备案及批复手续。 

五、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对公司的影响 

（一）具体情况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是公司经过综合审视和论证项目实际情况、公

司中长期发展规划及市场需求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本次变更符合公司的战略

发展规划、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二）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购买资产情形，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专项意见说明 

监事会意见：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是本着对公司及股东利益负责的

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

次变更事项，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坤博精工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已经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该事项符合《北京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 号—募

集资金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和《浙江坤博精工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是公

司经过综合审视和论证项目实际情况、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及市场需求情况而做

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于坤博精工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